
市税务局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 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

支持标准

一、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 财

政部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

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2 号）已享

受延缓缴纳税费 50%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和延缓缴

纳税费 100%的制造业小微企业，其已缓缴税费的

缓缴期限届满后继续延长 4 个月。

二、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 2021 年 11 月、

12 月，2022 年 2 月、3 月、4 月、5 月、6 月（按

月缴纳）或者 2021 年第四季度，2022 年第一季度、

第二季度（按季缴纳）已按规定缓缴的企业所得税、

个人所得税、国内增值税、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，不包

括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以及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

票时缴纳的税费。

三、上述企业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2 月延缓缴

纳的税费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后至本公告发布前已

缴纳入库的，可自愿选择申请办理退税（费）并享

受延续缓缴政策。



适用对象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

办理流程
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申报时自行选择享受缓缴政

策

受理/咨询部

门

各区局办税服务厅、收入核算科、12366 纳税服务

热线

联系人及联

系方式
12366 纳税服务热线

政策依据

《关于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

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》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公告

2022 年第 2 号

《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税费

有关事项的公告》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 2022

年第 17 号

备注


